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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系研究室之使用，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教師研究室之分配由系主管依當時空間配置情況決定，必要時得提系

務會議討論決定。 

    （二）本系每學年至少一次列印各研究室（含研究生研究室）最新財產清單

資料，供借用教師與同學核對與簽名確認。系辦公室將於每學期定期

與不定期清點各研究室財產。 

    （三）研究室使用人對該室內所有列管財產（含各計畫案購置財產）負有妥

慎使用與保管責任，設備如有不當損壞或遺失，應申請修復或報失，

按規定處理；相關財產如有異動，請立即通知管理人員處理，鑰匙如

有遺失，應由遺失人申請重新配鎖及複製鑰匙一份，交回系辦公室。 

    （四）研究室僅供借用人從事與教學、研究及服務相關之活動，不得於研究

室過夜、不當之炊煮食物、晾衣物、儲放危險物品，或從事有違公共

安全等影響環境品質之行為。 

二、本系電腦教室之使用，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本系電腦教室之財產由系辦公室列管，該教室使用老師為使用人，系

辦公室每學期至少應盤點一次電腦教室相關設備，如有毀損應即修繕

，如有短少，應依規定程序報失並由使用人申請補齊。 

（二）每學期初，由系辦公室安排大學部工讀生，擔任夜間電腦教室開放之

值班同學，值班同學值班期間需負責電腦教室環境之清潔與維護，並

於離開前關妥所有電源及門窗；如於值班期間發現財物毀損或短少，

應立即通知系辦公室處理。 

    （三）全體電腦教室值班同學，應於學期初推派總管理人一人，負責向系所

辦公室登記借用電腦教室鑰匙，並於學期結束時歸還；學期中如有遺

失情形，應由遺失人申請重新配鎖及複製鑰匙。 

    （四）全體值班同學應輪流妥善保管電腦教室鑰匙，不得隨意交由他人使用

，如因保管不善，致電腦教室財物損失，應負賠償之責。 



三、本系教室及設備之使用，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教室鑰匙及各項設備之借用，一律向系辦公室登記借用；借用完畢請

當日立即歸還，以確保他人借用權益。 

    （二）各項設備僅限教學、研究及公務使用，不提供個人私用，外系所如需

借用請由該系所出具借用單，並至本系進行登記。  

    （三）各項設備借用需至系辦公室進行借用登記，並質押學生証或足以証明

身分之証件，且以當天借用當天歸還為原則，特殊情形可延長三天歸

還；需隔日使用請事先提出申請，並以不影響其他同學借用為原則，

如有緊急需要系辦公室得以終止借用並向借用人追回；物品歸還時需

至系辦公室進行歸還登記，以便進行物品管理，如未登記以未歸還論

。 

    （四）借用人對所借設備負有妥慎使用與保管責任，設備如有不當損壞或遺

失，應負責修復與賠償，借用人借用後請先清點所借設備是否無誤，

如有問題應立即通知系所辦公室處理，歸還時亦需清點設備是否有短

缺或毀損。 

    （五）借用物品如超過歸還日期，未辦理續借者，經催還三次仍未歸還者，

本系將提出申誡一次以示警告，並停止借用系上物品一學期。 

    （六）借用物品於每學結束需將物品歸還系辦公室，每學期七月及二月將進

行財產盤點及器材保養，不提供外借，如有特殊需求，請另行申請。 

（七）本系教室僅供從事與教學、研究或服務相關之活動，不得從事有違公

共安全等影響環境品質之行為(教室內嚴禁煮食，以免發生危險)，使

用人應共同維護整潔；使用完畢請恢復原狀，確實關閉電源與門窗後

，並歸還借用鑰匙。 

（八）擅自複製鑰匙、使用教室及設備者依校規嚴懲，若造成器材損壞，則

照價賠償並罰勞動服務 4小時。 

四、本系文具、紙張及專線電話，僅限教學、研究及公務使用，不提供個人使

用。 

五、本系各項設備及各空間鑰匙之借用，提供教學、研究及公務之用，如有需

要，應事先向系所辦公室登記借用。 

六、教師所需設備，由個人提出請購需求，在使用期間，得由教師妥善保管於

研究室，學期或專案結束後歸還系辦公室。 

 七、本規則未盡事宜，依本校財產管理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規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如有未盡事宜得依規定修改

之。 


